实验室载气采购技术要求
一、采购内容

在2026年10月30日前，按需方要求分批次提供气体。供应商应在需方提出需求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货上门。供应商可使用需方提供的气瓶充装气体，气瓶的年检、运输及回收由供应商负责，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里。供货需求如下：

	序号
	物资名称
	规格参数
	供货数量
	备注

	1
	高纯氦气
	40L/瓶；
纯度≥99.999%,

充装压力≥13MPa
	6瓶
	按需方要求分批次送货上门。

	2
	高纯氢气
	40L/瓶；
纯度≥99.999%；
充装压力≥12MPa
	2瓶
	

	3
	干燥空气
	40L/瓶；
干燥无油；
充装压力≥13MPa
	7瓶
	

	4
	高纯氮气
	40L/瓶；
纯度≥99.999%；
充装压力≥13MPa
	2瓶
	


二、技术标准

下列文件对于本技术规范书的应用是必不可少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：
TSG 23      《气瓶安全技术规程》
GB/T 4844   《纯氦、高纯氦和超纯氦》
GB/T 3634.2  《氢气 第2部分：纯氢、高纯氢和超纯氢》
GB/T 8979   《纯氮、高纯氮和超纯氮》
三、质量要求

1. 高纯氦气纯度≥99.999%、充装压力≥13MPa。

2. 高纯氢气纯度≥99.999%、充装压力≥12MPa。

3. 干燥空气干燥无油、充装压力≥13MPa。

4. 高纯氮气纯度≥99.999%、充装压力≥13MPa。

5. 气体应附有合格证。

6. 气体充装压力、气瓶质量及标志标签应符合国家及行业要求。

7. 送货日期应不晚于生产日期2个月。
五、运输要求

由供应商负责送货上门，搬运至指定实验室并妥善安装（连接减压阀）。实验室地址分别为：广州市越秀区水均岗8号粤电大厦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南侧骏托工业园A区1号楼。

六、售后要求

如出现气体成分纯度或充装压力不符合要求、气瓶质量或标志标签不符合国家及行业要求、气体泄漏或其它质量问题，供应商应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到现场处理问题。

七、资质要求

1.供应商应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许可范围应至少包含氦、氢、氮。

2.供应商或与供应商有危险货物运输委托协议的运输公司，应具备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许可证经营范围应包含危险货物运输。
